
　　 “八议”源流与腹边文化互动

苏 亦 工 

内容提要：“八议”律条自曹魏入律以后，经晋唐以迄明清，成为中国固有法律的

鲜明特征之一；但近世西学东渐以来，亦曾饱受訾议。“八议”语源出自 《周礼》

“八辟”，或许在某种抽象意义上反映了两周时代的礼制精神。申言之，“八辟”可

能是出自君臣之礼，或君臣之礼的某一环节，以示君主对臣下的体恤和优抚。从两

周时代的国体、政体和君臣关系考察，这种君臣之礼的存在也是可能的。本文进而

比较了中原王朝与边疆诸族政权在君臣关系和政治伦理等领域的差异，指出前者是

尊卑关系，后者是主奴关系，伦理亦然。源于八辟的八议律条是中原政权的独特创

造，有赖于农耕文化的支撑；在以游牧、渔猎文化为主导的边疆政权入主之时，便

难免会发生种种变异。

关键词：八辟　 《周礼》　君臣伦理　农耕文化　游牧渔猎文化

　　中国法律自东汉以后逐渐走向 “儒家化”。〔１〕作为法律儒家化典型代表的 “八议”，自

曹魏时开始入律，阅晋唐以迄明清，千六百年间，始终为各朝律典之一条，对中国社会及

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在晚清西方平等思想输入以后，其也受到了不少诟病。本文

试就 “八议”的制度渊源及文化意义略抒己见，以期就正于方家。

一、如何看待 “八辟”及 《周礼》

　　 “八议”之称始见于汉代，考其语源，应脱胎于 《周礼·秋官·小司寇》中的 “八

辟”：“以八辟丽邦法，附刑罚：一曰议亲之辟，二曰议故之辟，三曰议贤之辟，四曰议能

之辟，五曰议功之辟，六曰议贵之辟，七曰议勤之辟，八曰议宾之辟。”东汉郑玄注谓：

“其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２〕孙诒让说：“八辟皆不用恒法，故须临时议之，《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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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参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之儒家化》，载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３５５页以下。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三五，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９１５页。



书·刑法志》谓之八议。”〔３〕

　　耙梳文献，汉人提及 “八议”的情形不一而足。例如 《后汉书·应劭传》载：“今杀无

罪之初、军，而活当死之次、玉，其为枯华，不亦然乎？陈忠不详制刑之本，而信一时之

仁，遂广引八议求生之端。夫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岂有次、玉当罪之科哉？”〔４〕《汉书·刑

法志》载：“《周官》有五听、八议、三刺、三宥、三赦之法……八议：一曰议亲……八曰

议宾。”〔５〕《史记·五帝本纪》舜曰： “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轨，汝作士，五刑有服，

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维明能信。”《史记集解》引马融语曰：“谓在八议，君不

忍刑，宥之以远”。〔６〕

　　程树德说：“八议之制，见于 《周礼》，至秦而废……是八议之说，至汉末始盛。……

则律无八议甚明。三国时盖犹沿汉制。 《唐六典》注八议始于魏，是汉时尚未以八议入律

也。”〔７〕按此说法，八议之制在先秦时既已存在，到了嬴秦统一中国以后方予废止。此说

是否可信呢？要想说清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探讨 《周礼》之真伪及年代。然而恰恰是在这

个问题上，学界历来聚讼纷纭，争论不休。〔８〕诚如李学勤先生所言，《周礼》一书 “为儒

家经典中争论最久也最多的一种”。虽然对 《周礼》一书的认识尚未完全统一，但已形成不

少共识。《周礼》应非出自周公，也 “不全为实录”，〔９〕但确实保留了包括西周在内的许多

先秦史料。〔１０〕因此，对于 《周礼》所记述的各项制度的所属时代，应采取 “动态的眼光”，

经过具体的分析考证方可确定。

　　日本学者竹内康浩指出：研究西周的历史，如果利用 《周礼》来进行考察的话，“就可

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在西周时代，刑罚体系和执行机构都已经非常完备了。再者，如果依

据 《周礼》编纂者为周公之说，那么周公在法律思想史上的地位也会得到高度评价。”然而

在他看来：“只要还没有能够确立稳妥的标准，能将 《周礼》中所含的史实和非史实部分区

别开来，那么在考察西周时期的实际情况时，就首先要把 《周礼》从资料中剔除。这样的

考虑在方法上是适宜的……因此，以 《周礼》作为材料的研究是 《周礼》研究而非西周史

研究，由于这样的理由，决定一律不予采用。”为此，竹内康浩专门批评了中国 １９８０年代
以后出版的几部有代表性的 《中国法制史》教材，特别是 “胡留元、冯卓慧两氏的 《西周

法制史》”。他指出：这些研究 “自身是否经过确切的论证，并非没有异论存在，特别是在

日本持否定见解的人是很多的。这样看来，那里论述的种种的事例，极端一点可以说，对

于我们日本研究者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意义，甚至可能只是空谈。”〔１１〕

　　胡适常言：“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只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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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六六，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７７２页。
（宋）范晔：《后汉书》卷四八，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版，第１６１１页。
（汉）班固：《汉书》卷二三，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１１０５页以下。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版，第３９页，第４１页。
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第９７页。
参见杨天宇：《略述 〈周礼〉的成书时代与真伪》，《郑州大学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４期，第７１页以下。
参见郭伟川：《〈周礼〉制度渊源与成书年代新考》李学勤序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页以下。
参见刘雨、张亚初：《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１１页，第１４０页。
参见 ［日］竹内康浩：《商周时期法制史研究的若干问题》，载 ［日］佐竹靖彦主编：《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

问题》，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版，第８９页以下。



说七分话，不可说八分话，更不可说十分话。”〔１２〕竹内康浩对于 《周礼》和 《吕刑》的看

法可能有点走极端，但是按照胡适之先生的治学原则还是可取的。

　　具体到 《周礼》中所载的 “八辟”，我们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呢？若似程树德先生那样不

折不扣地相信其为先秦实行过的制度，显然是不足以服众的。若像竹内康浩般一概弃置不

信似也不妥，还是应该采取前述李学勤先生主张的那种 “动态的眼光”，审慎地鉴别求证，

可疑者存疑，可信者采信。

二、“八辟”为两周君臣之礼说

　　自汉代起，人们确认 《周礼》史料价值及其所属时代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借助 《左传》

等先秦文献加以相互印证。汉人若郑众、郑玄，唐人若贾公彦，清人若孙诒让以及现当代

诸多学者皆然。晚近以来，也有不少学者通过金文等出土材料，从文字和制度等不同层面

证明 《周礼》是先秦的文献和制度。

　　范文澜先生 《群经概论》中 《周礼》部分第三节 《周礼不伪证》归纳清人汪中、陈

沣，近人黄侃、陈汉章等人的研究成果，共罗列 ７３条证据证明 《周礼》确为先秦的制

度。〔１３〕与此大致同时，刘师培在其所撰 《群经大义相通论》一书中特辟有 《周官左氏相通

考》《周易周礼相通考》两章，也提出３０条证据。〔１４〕许子滨先生在 《陈汉章 〈周礼行于春

秋时证〉析论》一文中又进一步增补了７则 《周礼》《左传》可以互证的事例。〔１５〕

　　除了文献考据以外，自 ２０世纪初始，更有学者 “利用金文研究的成果来判定 《周礼》

的成书时代”。譬如１９２８年杨筠如的 《周代官名略考》、１９３２年郭沫若的 《周官质疑》，特

别是１９８６年张亚初、刘雨的 《西周金文官制研究》等，都收获不小。目前，学者们在这方

面的努力仍在持续，兹将相关成果，列表如下页。

　　从表中所举各例可以看出，历代学者以 《左传》证 《周礼》者最为普遍。 “八辟”中

的 “议亲”“议贤”“议能”“议贵”“议勤”“议宾”，均能从 《左传》中找到曾在先秦施

行的直接或间接的例证，应非出于偶然。诚如有学者指出：“《左传》据事直书，所载春秋

时人的言行，绝大部分是春秋时代的实录。书中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典章制度、礼乐文化，

如实地记录了各种礼典，包括冠、婚、丧、祭、飨、射、朝、聘，其中聘礼尤备，还有丰

富的军礼。春秋时人的言行往往与礼仪密切关联，在在说明当时礼乐虽有所崩坏，但仍得

到相当程度的保留。综合 《左传》所录，并与 《国语》等文献参互证明，庶几可重构春秋

时之礼制。”〔１６〕

　　然而从总体上看，尽管学者们在 “八辟”行于先秦时代的史实考证领域取得了长足的

进展甚至突破，但具体到某些特定的制度和细节，则依然是 “信者自信，疑者自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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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马蹄疾：《新发现胡适的两封书信·胡适致刘修业信 （二封）》，《新文学史料》１９９１年第４期，第５７页。
范文澜：《范文澜全集》第１卷，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３９页以下；许子滨：《〈春秋〉〈左传〉礼
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１６页以下。
刘师培：《刘师培全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５８页以下。
前引 〔１３〕，许子滨书，第１４８页以下。
同上书，第１页。
郭沫若：《周官质疑》，载郭沫若：《金文从考》，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４年版，第６３页以下。



八辟行于先秦事例表

八辟 汉注 唐疏 清疏 现当代学者补证 笔者备注

议能

郑玄注：《春秋

传》曰：“夫谋

而鲜过，惠训不

倦者，叔 向 有

焉，社 稷 之 固

也，犹将十世宥

之，以劝能者。

今壹不免其身，

以弃社稷，不亦

惑乎？”〔１８〕

新近有学者补充两

例：① 《左传·僖

公二十八年》晋文

公欲杀魏鮤，因爱

其 材 而 拾 之；②
《左传·昭公元年》

晋赵孟称赏鲁叔孙

豹之 能 而 为 之 请

免。〔１９〕

郑注 《春秋传》

指 《左传·襄

公二十一年》。

时叔向受弟羊

舌虎牵连被囚，

祁奚说范宣子

以救叔向。〔２０〕

议勤
郑玄注：憔悴

以事国。

孙诒 让：注 云

“憔悴以事国”

者，《诗·小雅

· 北 山 》 云

“或尽瘁事国”，

《左昭》七年传

引作 “或憔悴

事国。”〔２１〕

郑注引 《诗经

·小雅·北山》

以释之。 “憔

悴”， 《诗经》

本作 “尽瘁”。

郑注或据 《左

传 》 引 《诗

经》。

议宾

郑玄注：谓所

不臣者，三恪

二代之后与？

贾公彦：《春秋》襄二十

五年 《传》云 “虞阏父

为周陶正，而封诸陈，

以备三恪”之言，《郊特

牲》云 “尊贤不过二代”

之语，故郑云 “三恪二

代之 后”。案 《乐 记》

云： “武王克殷，反商，

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

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

祝，封帝舜之后于陈。

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

杞，殷之后于宋。”此皆

自行当代礼乐，常所不

臣，为宾礼礼之，故为

宾也。〔２２〕

新近有学者引 《尚

书·酒诰》中：“厥

或诰曰：群饮。汝

勿佚，尽执拘以归

于周，予其杀。又

惟殷之迪诸臣惟工，

乃湎于酒，勿庸杀

之，姑惟教之，有

斯明享”一节，认

为这是 “对违反戒

酒命令的殷商臣工，

不用刑杀，而以教

育为主。对殷遗民

的宽宥政策，正是

“议宾之辟”的体

现。”〔２３〕

此处贾疏除引

《左传》外，并

引 《礼记》中

之 《郊特牲》、

《乐记》两篇以

加强其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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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１９８０年版，第 ８７４页；前引 〔３〕，孙诒让书，第 ２７７２页以下。
此外，张全民 《〈周礼〉所见法制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及陈汉章 《〈周礼〉行于春秋时证》（《华

国》１９２４年１１月２卷第１期）皆对此有讨论。
温慧辉：《〈周礼〉“八议之辟”考论》，《福建论坛》２００８年第３期，第１２７页。两例分见杨伯峻：《春秋左
传注》，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版，第４５３页以下，第１２０５页以下。
上引杨伯峻书，第１０６０页；前引 〔１８〕，陈汉章文，第５页以下；前引 〔１３〕，范文澜书，第１４４页。
前引 〔３〕，孙诒让书，２７７０页。
前引 〔１８〕，阮元校刻书，第８７４页；前引 〔３〕，孙诒让书，第２７７４页。
前引 〔１９〕，温慧辉文，第１２７页。



续表

八辟 汉注 唐疏 清疏 现当代学者补证 笔者备注

八辟

贾 公 彦： 案

《曲 礼 》 云：

“刑不上大夫”。

孙诒让： 《大司寇》云

“凡卿大夫之狱讼，以邦

法断之。”注云：“邦法，

八法也。”此八辟所议，

百官府最多，故亦以邦

法断之。〔２４〕

①金景芳： 《周礼·秋

官·小司寇》说：“以五

刑听万民之狱讼。凡命

夫命妇不躬坐狱讼。”

《左传》襄公十年说：

“王叔与伯舆兴讼焉，王

叔之宰与伯舆之大夫禽

坐狱于王庭。”是当时

“刑不上大夫的例证。”

〔２５〕②有学者引 《礼记

·文王世子》篇中 “公

族无宫刑”一句推断

“刑不上大夫”句之具体

含义。〔２６〕

贾氏似以 “刑不

上大夫”为 “八

辟”具体表现形

式之一。

议亲

孙诒让：《左·昭》六年

传云： “昔先王议事以

制，不为刑辟”。 《易·

中孚·象辞》“君子以议

狱缓刑”。 “八辟皆不用

恒法，故须临时议之，

《汉书·刑法志》谓之

八议。”

《公羊·闵公二

年》： “庆父弑二

君何以不诛？将

而不免遏恶也。

既而不可及，缓

追逸贼，亲亲之

道也。”

议贵

① 《左传·昭公元年》：

郑徐吾犯之妹美，公孙

楚聘之矣，公孙黑又使

强委禽焉……犯请于二

子，请使女择焉。……

适子南氏。子皙怒……

伤 而 归 ……。② 《？？

?》铭文所记 “牧牛”

诉 “乃师”案。〔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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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３〕，孙诒让书，第２７７１页。
金景芳：《古史论集》，齐鲁书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６２页。有学者认为，“‘八议之法’正是实行 ‘刑不上大

夫’的一项具体措施”。参见李衡梅、吕绍纲： 《“刑不上大夫”的真谛何在？———兼与陈一石同志商榷》，

《史学集刊》１９８２年第１期，第２２页。
马小红：《释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法学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２期，第８４页以下。
温慧辉认为：公孙楚与公孙黑争婚案，因楚身为大夫，“国君不忍杀之，就又把死刑改判流刑”；“牧牛”诉

“乃师”，“体现了依据双方当事人的等级身份而进行的自由裁量”（参见前引 〔１９〕，温慧辉文，第 １２７页）。
铭文释文见唐兰：《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铜器铭辞的译文和注释》，《文物》１９７６年第５期，第
５８页。



续表

八辟 汉注 唐疏 清疏 现当代学者补证 笔者备注

议贤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卫侯因

杀叔武而与元?争讼败诉。

《春秋公羊传》：“（经）晋人执

卫侯归之于京师。（传）归之于

者何？归于者何？归之于者，

罪已定矣，归于者，罪未定也。

……卫侯之罪何？杀叔武也。

何以不书？为叔武讳也。 《春

秋》为贤者讳。何贤乎叔武？

让国也。”〔２８〕

无论是传世文献考据还是结合金文的研究成果，可以证明八辟行于先秦之世的直接证据仍

嫌不足。

　　有学者提出：“从中国古代法制演进的角度看，‘八辟’反映了周代的历史实际。”〔２９〕

但他又说：“这并不意味着当时已有如此完备的法律条文。从法制发展的一般规律看，当然

不能排除其时尚未形成系统的规定，上引条文乃后人根据周代法制的实际情况加以整理、

归纳而成这种可能。”〔３０〕另一位学者也认为：“在先秦的司法实践中，确实贯穿着 ‘八议’

原则”。〔３１〕但其同样承认：“说明 《周礼》中的 ‘八议’应形成于战国之前，当然这并不

意味着当时就存在如此系统的规定，不排除 《周礼》作者根据实际情况加以整理完善的可

能。”〔３２〕这两位学者的态度是审慎的，他们并未宣称两周时期已经形成了像后世 “八议”

那样完备的法律和制度；而只是证实在先秦的司法实践中，针对某些特殊身份的人，存在

着特殊对待并临时议定处分办法的实例或原则。

　　沈文倬先生指出：“近代学者往往不理解礼书与 《诗》、《书》等书的功用不同，就一

般特征而言：《书》是朝廷文诰，《诗》是宫廷乐词，都是托文字以流传；而 ‘礼’则在于

实践。‘仪礼’指各项典礼，重在从演习到实行的仪容动作；‘周礼’指朝廷实施的职官制

度。所以，当实行时最多札记备忘，毋须写成文本；一直到快要 （或已经）失于实用时，

才有好事者加以记录。理所当然，成书在其部分亡佚之后，因此，纵然 《周礼》 ‘后出’，

也不妨碍这书本保持 ‘周礼’的本来面目；不该因 ‘后出’而将其看成 ‘伪作’。”〔３３〕这

段话指出了非常重要的两点，一是周礼重在实践而非文本；二是 “周礼”是官制，要从官

制的角度去考察 “八辟”。从前述历代学者断定 《周礼》不伪的方法中可以看出，借助 《左

传》展开论证者最为普遍。为什么会这样呢？有学者指出：“《左传》一书，是今天研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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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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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慧辉认为，此事 “说明春秋时期，对 ‘贤能’及对国家有贡献者法律上有所优待”。参见前引 〔１９〕，温慧
辉文，第１２７页。
前引 〔１８〕，张全民书，第１３９页。
同上书，第１４０页。
前引 〔１９〕，温慧辉文，第１２６页。
同上文，第１２８页。
沈文倬：《??文存：宗周礼乐文明与中国文化考论》，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版，第４９８页。



秋时代的一部最重要和必读的书。弥足珍贵的是，书中如实记录了春秋时期的礼乐文

化…… 《左传》是先秦礼书的重要辅助读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左传》本身就是一部重要

的礼书。”〔３４〕

　　 《左传》类似史书，是 “纪实之作”，真实地记录了周礼在春秋时代实行的事例；而

《周礼》《仪礼》之类礼书，则有如法典或法规，“只是礼制条文的陈述”，是否得到遵行，

无从自证，必须通过客观的、外在的证据方能证明。〔３５〕借助 《左传》来考察周礼的施行状

况，正如借助案例报告来检验法律的实际运行情况一般。通过考察文献，“八辟”中至少有

六种均能从 《左传》等先秦文献中找到施行过的证据，应是对当时社会真实状况的某种

反映。

　　 《周礼》是官制之书，“八辟”是治官之法。孙诒让说：“‘以八辟丽邦法，附刑罚’

者，《大司寇》云：‘凡卿大夫之狱讼，以邦法断之。’注云：‘邦法，八法也。’此八辟所

议，百官府为多，故亦以邦法丽之。贾 《疏》云： ‘案 《曲礼》云 “刑不上大夫”，郑注

云：“其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若然，此八辟为不在刑书，若有罪当议，议得其

罪，乃附邦法而附于刑罚也。’诒让案：依 《曲礼》注义，盖凡入八议限者，轻罪则宥，重

罪则改附轻比，仍有刑也。”〔３６〕

　　钱玄先生更进而解释说：“邦法即 《大宰》之八法，八法中有 ‘官法’、‘官刑’均为

治百官之法……按此八议之人，以官吏为多，故此八议之人犯罪，先议其所犯之罪，然后

以治理百官之官法、官刑处理，此即所谓 ‘以八辟丽邦法’，再结合一般之刑法科条，此即

所谓 ‘附刑罚’……以上 ‘八议’、‘不躬坐’、‘三宥’，为统治者对宗族及卿大夫有罪者

之特殊待遇，意即 ‘刑不上大夫’一语所包含之具体内容。”〔３７〕

　　沈文倬先生也指出：“《周礼》是记录官制的书，大宰居众官之首……其所掌职事中，
‘八法’治官府是治理众官之法，实是全书纲领，最为重要。八法阐明，就能若网在纲，无

事不举……八法，就是官属、官职、官常、官成、官法、官刑、官计……而八法是治百官

府的 ‘法’。”〔３８〕

　　换言之，“八法”是治理官僚群体的内部规章的总称。有资格列入八议之人，以官吏为
多。凡此类人犯罪，先按 “邦法”，也就是 “八法”处理，然后再按刑罚处置。由此推断，

两周时期的八辟，应该与魏晋以后法律化的 “八议”截然不同；但从表面上看略似汉代的

情形，须请示皇帝，集议讨论，个案处理。就此而言，《周礼》中的 “八辟”应该是在抽象

意义而非具体意义上反映了两周时代的礼制。此礼为何？依笔者愚见，似当为君臣之礼，

抑或君臣之礼的某一环节。

　　诚如西汉文帝时贾谊所言：“故古者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厉宠臣之节也。古
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不廉，曰 ‘

#

簋不饰’……故贵大臣定有其鱙矣，犹未斥然

正以?之也，尚迁就而为之讳也。故其在大谴大何之域者，闻谴何则白冠?缨，盘水加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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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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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１３〕，许子滨书，第１５８页，第２９２页以下。
同上书，第４０页以下，第１５８页。
前引 〔３〕，孙诒让书，第２７７１页。
钱玄：《三礼通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４３２页以下。
前引 〔３３〕，沈文倬书，第６７１页以下。



造请室而请鱙耳，上不执缚系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闻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颈韡而加也。

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脁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

遇子有礼矣！’”贾谊生于汉高祖七年 （前 ２００年），〔３９〕去秦统一六国不过 ２１年，少年聪
颖，年十八即 “能诵诗书”，对两周礼制应该有所耳闻。他所描述的这段古礼，很可能就是

与八辟相关的君臣之礼。

　　 《论语·八佾》孔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又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

忠。”《礼记·燕义》：“君举旅于宾，及君所赐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礼也。君

羂拜之，礼无不羂，明君上之礼也。”宋儒吕大临说：“古之君臣宾主之相接，有飨、有燕、

有食，飨礼亡矣，独燕食之礼存焉……君尽君之礼以下下，故宾入及庭，降一等揖之。宾

受爵拜，君皆答拜；臣尽臣之礼以事上，故君举礼赐爵……。”〔４０〕

　　孔子所说的 “事君”之礼和 “使臣”之礼，《燕义》所说的 “臣礼”和 “君上之礼”，

以及吕大临的阐释，是对周礼的客观描述呢，抑或只是孔子或 《燕义》作者个人对周礼的

理解甚至杜撰呢？沈文倬先生认为：“无论 《尚书》、《逸周书》、《毛诗》或 《左传》、《国

语》都能证明春秋以前各种礼典正在实行，而最能具体而确凿地证明礼典先于礼书而存在

的，莫过于 《论语》一书。《论语》述礼之文不下四十余章，可以明显地看出：孔子时礼的

书本还没有撰作，而礼物和礼仪所构成的礼典正在普遍实行……把 《论语》一书有关礼的

记载加以分析和综合，可以证明一个事实：在春秋以前，礼物与礼仪相结合的各种礼典自

在各级贵族中普遍实行。孔子是知礼者，担任过赞礼 （摈、相）一类的职务，所以在他和

弟子们的问答中反映了那么多礼的理论和实践……经过出土实物和先秦典籍各方面的检验，

完全证实殷、西周到春秋，由礼物、礼仪所构成的各种礼典，自在奴隶主贵族中普遍地经

常实行。”〔４１〕

　　如此言可信，我们有理由认为：孔子所说的君臣之礼在当时是确实存在的，并且是周
礼的重要内容和 “核心精神”；而 “八辟”正是君臣之礼，或 “君使臣”之礼的组成部分

和具体内容。当然，《周礼》多述制度、职官，〔４２〕故本文以 “八辟”为周礼君臣之礼，亦

系从制度、职官所体现之礼义和精神立言，未可滥解。

三、两周时代的政治文化与君臣伦理

　　要说明 “八辟”为周礼中的君使臣之礼或君待臣之礼，单纯探讨 “八辟”本身似乎是

不够的，还必须从宏观上考察 “八辟”是否合乎周礼的基本精神及两周时代的政治文化和

社会背景。

　　众所周知，西周是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上的国家，周礼作为维护宗法制的规范体系，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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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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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卷四八，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０６５页，第１０６７页，第１０５０页。
陈俊民辑校：《蓝田吕氏遗著辑校》，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版，第４０８页，第４１１页；（清）朱彬：《礼记训纂》
卷四七，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版，第９０２页。
前引 〔３３〕，沈文倬书，第２２页，第２５页以下。
曹元弼谓：“凡郑注说制度、职官，必据 《周礼》，说谊理，必本 《礼记》。”曹元弼：《礼经学》，北京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８页。



基本精神就是 “亲亲”“尊尊”。〔４３〕近世礼学大师曹元弼说：“礼之大体曰亲亲、曰尊尊、

曰长长、曰贤贤、曰男女有别。此五者五伦之道，而统之以三纲：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

夫为妻纲。长长统于亲亲，贤贤统于尊尊。”〔４４〕作为周礼核心组成部分的君臣之礼，〔４５〕当

然必须维系 “亲亲” “尊尊”的基本精神。归纳一下 “八辟”中的八种身份关系，首曰

“议亲”，其余七议，也是或亲或贵，合乎周礼 “亲亲”“尊尊”的原则。

　　 《礼记·大传》云：“圣人南面而听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与焉。一曰治亲，二曰报

功，三曰举贤，四曰使能，五曰存爱。五者一得于天下，民无不足，无不赡者；五者一物

纰缪，民莫得其死。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

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

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礼记·文王世子》云：

“故父在斯为子，君在斯谓之臣，居子与臣之节，所以尊君亲亲也。故学之为父子焉，学之

为君臣焉，学之为长幼焉，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得，而国治。” 《中庸》也说： “亲亲之

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

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

　　这里所说的 “亲亲”“报功”“举贤”“尊贤”“使能”“敬大臣”“体群臣”“怀诸侯”

等君臣之道，正与 《周礼·天官·大宰》中的 “八统”相应，都属于 “驭群臣”“驭万民”

之术。〔４６〕孙诒让 《周礼正义》引汪德钺语云： “八统，一曰亲亲，此 （笔者按：指八辟，

下同）亦曰议亲；二曰敬故，此亦曰议故；三曰进贤，此亦曰议贤；四曰使能，此亦曰议

能；五曰保庸，此亦曰议功；六曰尊贵，此亦曰议贵。独七曰达吏，此曰议勤，盖国家劳

觀之役，皆小吏受之，其服勤最久者，亦有以宥之也。故郑注达吏谓举勤劳之小吏，其说

最确。”〔４７〕

　　秦汉大一统以后，礼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亲亲”让位于 “尊尊”。赵光贤先生曾指出：

“据礼家说法，宗法制度有 “尊尊”与 “亲亲”二义，可是汉儒则强调 “尊尊”之义，这

是因为在统一帝国之下，君权特别提高了。把君统从宗统中分离而独立，就突出了天子的

地位。”〔４８〕如果从这个角度观察，“八辟”首重亲亲，恰合周礼的宗法精神，则其理念应创

生于两周而非秦汉以后，纵使在当时尚未形成稳固的制度，但其所表达的价值观念应与两

周时代的政治文化和君臣伦理相契合。

　　 《孟子·万章下》：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 ‘王何卿之问也？’王曰： ‘卿不同乎？’

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 ‘请问贵戚之卿。’曰： ‘君有大过则谏；

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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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景方先生说：“从思想上看，儒家主张礼治，而法家主张法制。主张礼治，故大力宣传 ‘亲亲尊尊’；主张

法治，故大力宣传 ‘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宣传 ‘亲亲尊尊’的实质是肯定宗法制，为奴隶主

阶级的政治制度分封制服务；宣传 ‘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实质是否定宗法制，为地主阶级的

政治制度郡县制服务。”前引 〔２５〕，金景方书，第１４５页。
前引 〔４２〕，曹元弼书，第１页。
诚如有学者所言：“君臣关系是古代国家政治的核心，在以礼治天下的时代，君臣之礼也是礼的核心。君臣之

礼定天下定。”杨茂义：《〈左传〉之礼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６１页。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二，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版，第７１页以下。
前引 〔３〕，孙诒让书，第２７７３页。
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０４页。



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

　　 “贵戚之卿”，赵岐注谓 “内外亲族也”，杨伯峻先生以为不然。 “以汉代而言，外戚

当权，可以说是 ‘贵戚之卿’，霍光且废昌邑王而改立宣帝，但不能以之解释 《孟子》。

《孟子》此文以 ‘贵戚之卿’与 ‘异姓之卿’对文，则 ‘贵戚’为同姓可知。?之儒家所

传宗法制度，亦当如此解释。‘外戚’不在 ‘贵戚之卿’数内也。”〔４９〕此观点应是正确的。

孟子所说 “贵戚之卿”与 “异姓之卿”的差别，应该还是周代世卿世禄制度下的情形，与

战国秦汉时代有很大不同。朱熹说： “此章言大臣之义，亲疏不同，守经行权，各有其

分。”〔５０〕亲疏不同，权责有异，这正是周礼亲亲之义在君臣关系和君臣之礼上的具体表现。

　　 “反覆之而不听，则去”，赵岐注曰：“异姓之卿谏君不从，三而待放，遂不听之，则

去而之他国也。”焦循也认为：“三谏不从，待放而去”在先秦有特定意蕴。〔５１〕《白虎通·

谏诤》篇云：“诸侯之臣诤不从得去何？以屈尊申卑，孤恶君也……如是君待之以礼，臣待

放；如不以礼待，遂去。”〔５２〕《白虎通》系汉人班固所撰，若依其说，则 “待放”也是周礼

中 “君待臣”之礼的一种。东汉王逸所撰 《楚辞章句》提出，屈原被楚王放逐后，之所以迟

迟不肯去国，就是在遵守待放之礼：“谏者，正也，谓陈法度以谏正君也。古者，人臣三谏不

从，退而待放。屈原与楚同姓，无相去之意，故加为 《七谏》，殷勤之意，忠厚之节也。”〔５３〕

　　此说似可解释孟子说同姓之卿与异姓之卿在谏诤时的不同态度和权责差异。盖同姓之
卿与国君 “同宗共祖，自然就不能像游宦者那样行路其君，传舍其君，故虽被放逐，犹拳

拳于宗国，徘徊而不忍去。”〔５４〕《孟子·梁惠王下》说 “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

有世臣之谓也”，寓意正在于此！其深意非沉溺于西人所谓权利、平等、法治、宪政之类高

调者所可得而喻，道不同者也。

　　晚近有学者专门研究先秦 “待放”之礼，认为：待放是古文献所载的一种处理君臣关

系的方式，但在春秋典籍中，待放之事则未见一例。战国之时，诸国争霸，世卿制度已破

毁不堪，代之而起的是所谓 “客卿”之制，更不可能行待放之礼。因此他提出：“也许我们

可以这样看待待放之说：一是相信周礼有此规定而一直未能实行；一是认为后儒附会赐环

之礼，才创造出这么一种调和君臣关系的礼制。”〔５５〕无论待放是否为先秦周礼中的君臣

之礼，从中至少可以看出两周时代的君臣关系极富人情味，相互间爱敬友谅，有礼有报，

同舟共济，充分体现了周礼的 “亲亲”之道，与后世君臣悬隔，彼此不侔有很大不同。

　　孟子曰：“缪公之于子思也，亟问，亟馈鼎肉。子思不悦。于卒也，詄使者出诸大门之
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盖自是台无馈也。悦贤不能举，

又不能养也，可谓悦贤乎？”曰：“敢问国君欲养君子，如何斯可谓养矣？”曰：“以君命将

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后廪人继粟，庖人继肉，不以君命将之。子思以为鼎肉使己仆仆尔

亟拜也，非养君子之道也。尧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仓廪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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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３２页以下。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３２４页。
参见 （清）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版，第７２８页以下。
（清）陈立撰：《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１９９４年版，２２８页。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２３６页。
参见前引 〔１３〕，许子滨书，第３２２页。
同上书，第３２２页，第３３５页以下。



以养舜于畎亩之中，后举而加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贤者也。”〔５６〕

　　显然，在孟子看来，君之待臣不能像豢养宠物一般，只有物质上的供给，而无内心真
诚的礼敬和尊崇。《孟子·离娄上》云：“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

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

也。”简言之，君臣相处之道，必须像尧之待舜那样，才称得上是尊贤；同样，臣之待君，

亦必须像舜之待尧那样，才称得上是忠君。

　　 《左传·襄公十四年》载有一段晋侯和师旷讨论君臣之道的对话。“师旷侍于晋侯。晋

侯曰：‘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对曰：‘或者其君实甚。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

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

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

安用之？弗去何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

勿使过度。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

秔、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自

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颂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

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 《夏书》曰： “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

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

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５７〕

　　 《国语·周语上》载有一段邵公谏周厉王的话：“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

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

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５８〕

　　吴荣曾先生指出：“将这段话与 《左传》师旷所说的相比，可以发现两者许多基本内容

相像。周厉王的年代距春秋约二百年，则春秋时朝野都可议政之制当从西周沿袭而来。西周

时君民之间一般是双向沟通的…… 《尚书·洪范》有 ‘谋及卿士，谋及庶人’之语，《诗·大

雅·板》有 ‘先民有言，询于刍荛’之句。从 《书》、《诗》得到证明，君主向卑微的人群

虚心下问，是周人历史上一个古老的传统，日益演化成社会上的一种风俗习惯而流传到后

世……常见于 《左传》中的民主制原则的残余，在战国时则踪影不见，标志着历史已经跨

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战国时民主制的残余在现实中已经不复存在了，但在思想意识的领

域中，依然受到有些人的肯定和赞许……”〔５９〕

　　的确，两周时期的君臣、君民关系比较亲密平和，施报对等，与战国、秦汉以后皇位
至尊，君权独大的情形有很大不同。

　　 《战国策·燕策一》载有郭隗答燕昭公的一段话：“郭隗先生对曰：‘帝者与师处，王

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６０〕《说苑·君道》亦载此事，对话最为详备：

“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师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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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孟子·万章下》。

前引 〔１９〕，杨伯峻书，第１０１６页以下。
吴绍烈等校点：《国语》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９页。
吴荣曾：《〈左传〉中所见春秋时的古代民主政治体制》，载吴荣曾：《读史丛考》，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版，第
８９页，第９３页，第９４页。
诸祖耿编撰：《战国策集注

$

考》，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５５２页。



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宾也；危国之臣，其名，臣也，其实，虏也……’”〔６１〕

　　刘向 《新序·杂事三》及 《史记·燕世家》均载有这段故事，但无郭隗 “师友臣役”

之言。鲍彪注 《战国策》谓：“郭隗臣役之对，天下之格言；市马之喻，万世之美谈。史公

独何为削之，亦异于孔氏删修之法也。”〔６２〕未知 《战国策》所记述的这段对话究竟为 “史

事实录”，还是 “夸饰之辞”，甚或 “托谕之言，虚构之事”？〔６３〕

　　１９７３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墓中 “发现了一部类似 《战国策》的帛书”，后被整理者

定名为 《战国纵横家书》。全书 “二十七章中有十章见于 《战国策》”。该帛书的发现虽不

能证明 《战国策》为信史，但 “经过比较，就使得 《战国策》上有些章节恢复了它的史料

价值。”〔６４〕郭隗与燕昭王的那段对话在历史上虽未必实有其事，或可归入前面吴荣曾先生

所说 “思想意识的领域”，但多少还是可以反映出战国时人的某些观念，甚至先秦时期君臣

关系的某些侧面。《孟子·万章下》云：“费惠公曰：‘吾于子思，则师之矣；吾于颜般，则

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非惟小国之君为然也，虽大国之君亦有之。”

　　前引 《孟子》《战国策》等史料常以师友伦理譬喻君臣关系，这在先秦并非偶然。有学

者指出，周秦之际，朋友与君臣关系经历了三变。西周时 “友”指称族人，包括了君臣、

父子和兄弟。 “友”既是兄弟之间的伦理规则，也是纲纪君臣、父子间血缘关系的国之大

法。到了孔孟之世，“朋友是君臣关系理想模式的观念”大为盛行，“友”成为 “以道义规

范君臣的文化关系”。殆至战国晚期，君权独盛，君臣、朋友两伦间的差异、矛盾也日益凸

显出来，“导致朋友、君臣最终断为泾渭分明的两伦”。〔６５〕

　　可见，迄至战国末年以前，理想的君臣关系近乎朋友的观念曾经相当流行。李亚农先
生说：“周人在灭殷之后，虽然进入了阶级社会，但上下间的差别，并不使人感觉到如何地

森严，周天子也并没有专制君主的威风。他对于诸侯们，总是伯父前、伯父后地喊得异常

亲密。就是君臣之间，也是雍容揖让为主，不随便使用刑罚。所谓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

大夫’就是这种精神的表现。”〔６６〕他还指出：“臣拜，君亦拜。即在君臣之间，也还多少表

现着平等的精神。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这种民主精

神，与其说是孟子的发明，倒不如说他是继承了周氏族的遗产。”〔６７〕

　　吴荣曾先生也说：“商到西周、春秋，国家形态仍属于早期阶段，其主要特点就是氏族
制的许多残余还未消失，如君主在治国时离不开民主制的原则，这和后世君主集权制有很

大的差异……春秋时这种 ‘大询’，是军事民主制时代的政治特征，和古代希腊、罗马史上

的 ‘人民大会’十分相似……”〔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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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宗鲁：《说苑校正》卷一，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６页。
［日］泷川资言考证、水泽利忠校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三四，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 ９１２
页；前引 〔６０〕，诸祖耿编撰书，第１５５７页。
缪钺：《战国策考辨序》，载缪文远：《战国策考辨》，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第１页。
参见杨宽 《马王堆帛书 〈战国纵横家书〉的史料价值》及唐兰 《司马迁所没见过的珍贵史料———长沙马王堆

帛书 〈战国纵横家书〉》，载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战国纵横家书》，文物出版社 １９７６年版，第 １５４
页，第１２６页，第１６７页。
参见查昌国：《友与两周君臣关系的演变》，《历史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５期，第９４页，第１０３页，第１０７页。
李亚农：《李亚农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版，第２９８页。
同上。

前引 〔５９〕，吴荣曾文，第８７页，第９１页。



　　上述两位先生都注意到两周时代的君臣关系相当亲密、 “平等”，与后世有很大不同，
这是合乎历史的徵实之见，是很正确的。但是他们二人都将这些现象归因于国家形态早期

的氏族制残余或军事民主制，则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历史实际，想必是受到了 １９世纪西方人
类学家的古代社会研究和社会进化理论影响所致。人类文化和历史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特

殊性和偶然性，绝非运用某种普遍化的抽象理论便能概括和推演的。中国文明发展到西周、

春秋时代，至少已走过了两千多年的历程，已然是 “郁郁乎文哉”了，迥非西欧、北美或

太平洋诸岛的初民社会可比。况且，辽、金、元、清等边疆诸族建立的王朝，均去古未远，

真正处在国家形态的 “早期阶段”，保留了不少 “军事民主制”和氏族原始平等的残余，但

为什么就不及中原王朝的君臣那样文明多礼呢？更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这四朝都对儒家

所提倡的八议制度持不同程度的批评和否定态度呢？由此反推，可知周代君臣关系异于后

世的主因，并非什么人类氏族制残余之类自然天成的共同性因素所致，而应是周代礼乐文

化长期浸润滋养的效果，这是必须仔细分辨的。

　　其一，周代的君臣关系或周礼所提倡的君臣关系是一种对等、互动的关系而非绝对、
单向的关系。《礼记·曲礼上》云：“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

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杨向奎先生说：“正当的礼之往来必有 ‘报’，《礼记》中多发

挥礼中 ‘报’之本义，如……都强调了礼必有报。礼的对象，一是天，一是人……如 《中

庸》说：‘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

怀诸侯则天畏之。’都是讲有给有还，有礼有报的意思。给的多则报厚，无礼则不报。”〔６９〕

　　臣下为君上效力服务，属于 “事君尽礼” “事君以忠”；君上答以爵禄，属于 “君使

臣”之礼，正是礼与报的对待关系。八辟也是君上对臣下的一种回报。臣下为君王服务效

力便难免会发生过误甚至罪错，有了过误罪错，君上予以体谅宽宥，是君上对臣下的一种

礼遇，故也应是君使臣之礼的组成部分。若一概严惩不贷，则君上寡恩，臣下不肯尽力，

所谓礼薄则报轻是也。前引贾谊之言中也特别讲到此义：“上设廉耻礼义以遇其臣，而臣不

以节行报其上者，则非人类也。故化成俗定，则为人臣者主耳忘身，国耳忘家，公耳忘私，

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义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诚死宗庙，法度之臣诚死社稷，辅翼

之臣诚死君上，守圄磗敌之臣诚死城郭封疆，故曰圣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在此，似应

注意到，礼制与法制的最大不同是：前者是双向的、相对的，而后者是单向的、绝对的。

　　当然，法家也有君臣间对等互动的理论。譬如 《韩非子·难一》将君臣关系解释为雇

佣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明主之道不然，设民所欲以求其功，故为爵禄以劝之；设

民所恶以禁其奸，故为刑罚以威之……且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

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但是法家的这种君臣关系理论恰恰是要打破周礼及其

背后的君臣伦理和情感互动，代之以简单、生硬的法制和冷冰冰的商品交换规则。就这一

点来看，“八辟”之礼不大可能出现在法家思想居统治地位的战国以后。

　　其二，两周时代的国体，〔７０〕既不是君主，也不是民主，亦不宜简单地定义为 “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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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５８页。
中文 “国体”“政体”两词颇为混淆，此处之 “国体”意指 “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政体”指 “国

家政权的构成形式”。参见杜镇涛、张顺生：《“国体”和 “政体”的英译与思考》，《上海翻译》２０１７年第４
期，第７０页。



国”；政体则既非专制，亦非共和。〔７１〕若称之为 “君臣共治，君民共主”，似乎更接近实

际。柳诒征先生说：“君主与人民对待，而公卿大夫则介乎二者之间。周之盛时，公卿大夫

固恒以勤恤民隐诏其君主。即至衰世，亦时时代表民意，作为诗歌以刺其上。是厉行阶级

制度之时，虽作贵族平民之区别，而贵族之贤者，率知为民请命，初非一律阿附君主，奴

隶其民也。”他还指出，周代 “平民与贵族不甚悬隔”，故平民对贵族也 “不甚痛恶”。殆

因：“吾国先哲立国要义，以民为主，其立等威，辨上下，亦以为民，而非为帝王一人或少

数武人、贵族纵欲肆虐而设。故虽未有民主立宪之制度，而实有民治之精神。”〔７２〕

　　郭嵩焘说：“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
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

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

下耳。”〔７３〕这话看似戏言，其实倒说出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几分真相，只是有点偏激。

如果换个角度看，或许可以说从秦汉到 “唐中叶以前，是君主与贵族共治；科举兴起后，

是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共治政治其实是君主官僚制得以存在的一个合法依据。”〔７４〕

　　要言之，秦汉以后的大一统时代，君主尚且不能独治，更不消说先秦了。有学者将前
引师旷所言：“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以相辅佐也”，解释为 “约束君主”的 “辅贰

制”。〔７５〕《孟子·尽心下》即云：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

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此说可与师旷之语相互印证。“八辟”作为君主向臣

下表达体恤和优抚的君臣之礼，应当说正与两周时代的国体、政体和君臣关系相吻合，因

而为臣下勤于职守，致身竭力提供了重要的观念基础、情感动力和伦理保障。

　　或谓如此界定两周时代的国体、政体，既不符合或主权在君，或主权在民，或君主专
制，或贵族共和，非此即彼、截然两分的西方法政理论；也与西方人对中国传统的国家体

制的概念化推想迥然不同，岂非不伦不类吗？

　　笔者以为，西方人的逻辑思维和理论创造能力固然很强，但是包容性却有些不足。譬
如西方的歌剧，只歌而不言、舞；舞剧则只舞而不言、歌；话剧则只言而不歌、舞，不同

表现形式不能兼容并包。中国传统戏剧则唱、念、做、打融为一体，所谓 “无声不歌，无

动不舞”，彼此相融，并行不悖。艺术如此，国体、政体亦然。中国的传统政治体制，很难

依照西方政治学或宪法学上的理论做简单的分类。在此我们也不妨试问：我们研究中国历

史的目的，究竟是为了探明历史的真相呢？还是为了印证和传播西方的理论？

　　其三，八辟所体现的 “亲亲”“尊尊”精神是一种亲密的情感和伦理关系的外化，并非

只是制度化的身份关系。至于用 “平等”一词描述两周时代的君臣、君民关系，应是指情

感上的亲近造成了伦理上的平等感觉或错觉。俗语所谓 “多年父子成兄弟”，正是形容这种

情感上的和谐融洽、亲密无间的平等错觉，这恰恰是 “礼之用”的效果，并非在法律上或

身份制度上真的实现了客观上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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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钟赓言述：《宪法讲义大纲六编合订》，载苏亦工、何悦敏点校：《朝阳法科讲义》第 ２卷，上海人民出
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３９页。
参见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３０页以下。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５２５０页。
屈文军：《论元代君臣关系的主奴化》，《江海学刊》２００４年第１期，第１４０页。
参见徐鸿修：《周代贵族专制政体中的原始民主遗存》，《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１年第２期，第８５页。



　　 《论语·学而》载：“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礼记·儒

行》载：“礼之以和为贵，忠信之美，优游之法，慕贤而容众，毁方而瓦合。其宽裕有如此

者。”这两段文字描述的，都是礼的施行效果：调谐高低大小等不同身份者之间的关系，使

之在主观上亲密和睦，而不是强求各个主体在法律上或制度上实现客观的身份平等，那是

不可能的，也是不实际的。

　　 《尚书·吕刑》曰： “惟齐非齐”。 《孟子·滕文公上》亦云： “夫物之不齐，物之情

也”。儒家承认现实世界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客观上的差距和不齐，这不是单凭人类的良好愿

望和主观努力就能够彻底消除的。因此，中国古人既不空谈平等、民主之类高调，也不赞

成通过人为的法律或制度强求外在的、客观上的一律；而是主张通过情感调谐和价值分享

使各个不同的主体在主观上实现情感上的亲近、精神上的和睦及行动上的合作，这就是

“礼之用，和为贵”的意义所在。

　　至于西人所谓的平等，譬如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律的平等保护”之类原则和口

号，是指在法律上或制度上的身份、地位和权责关系等方面的同质等量，极少情感上和伦

理上的考量。譬如古代希腊、罗马和现代西方的民主选举，投票人在身份上必须同为自由

民或公民而非奴隶，在地位上同为选举人或被选举人，享有同等的权利义务。而周代的君

臣在身份、地位和权责等方面还是存在异质变量的差别和不平等，与后世相比，并无根本

的不同。所不同的是，在周礼的调谐下，周代的君臣关系更富于情感，在相互施报上表现

出更多的对等性、互动性及亲和性。

　　可见，周礼的 “亲亲”“尊尊”精神首先是一种情感和伦理，并非西人特别看重和推崇

的冷冰冰的法治和理性，这是中西文化的一大分水岭，不可不察。

　　客观地说，西人主张运用法律手段强制实现人际关系的平等，若非美好的幻想，便是
自欺欺人的空谈，在现实生活中从来就未曾兑现过，或许是从来就未曾想过要兑现。举例

来说，曾在１７、１８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期间以 “天赋人权”和 “人人平等”相标榜，且先后

有１６８９年英国 《权利法案》和１７８９年法国 《人权宣言》作理论和制度支撑的西方人，居

然在大西洋两岸经营奴隶贸易长达四个世纪之久。而早在１７７６年的 《独立宣言》中即已宣

布 “人人生而平等” （ａｌｌｍｅｎａｒｅｃｒｅａｔｅｄｅｑｕａｌ）为 “不言而喻”的普遍真理 （ｔｒｕｔｈｓｔｏｂｅ
ｓｅｌｆｅｖｉｄｅｎｔ）的欧洲裔美国人，迄至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中期之前，一直在干着残杀印第安人、
奴役黑人，并以法律的形式公然歧视中国及其他亚裔美国人的勾当。更有甚者，在澳大利

亚，“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一届届澳洲 （各州和联邦）政府移民了至少１０万土著人和
托雷斯海峡岛人 （ＴｏｒｒｅｓＳｔｒａｉｔＩｓｌａｎｄ）的子女，经常是强行从其父母手中夺走他们的子女并
安置在拘留营和孤儿院中。拉赛尔·麦格雷戈 （ＲｕｓｓｅｌｌＭｃＧｒｅｇｏｒ）认为，这一政策 （最初

立法表达见于 《维多利亚 １８６９年土著人保护法》）来自于 １９世纪的欧洲人的这样一种推
定：土著人是注定要失败的种族 （ｄｏｏｍｅｄｒａｃｅ），这种观念其本身出于当代的知识时尚———
优生学。一种先天固有的外来属性在此被推定出来。直至著名的 １９６７年公民投票以前，土
著人是如此的一种外国人，他们既不享有投票权，也不被纳入到澳洲人口普查数据中。换

言之，一句话，土著人根本就不存在。澳洲的移民故事，就其获得的种种成功而言，同样

充满了偏见和歧视。从１９０１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以来的７０年里，澳洲移民政策的特定标准
就是排拒非白人移民。这一策略，尽管是非官方的，但通常被称作白澳政策。这种政策的

绝好象征就是这个刚刚成立的澳大利亚国家，其议会颁布的第一个立法就是 《１９０１年移民

·５８１·

“八议”源流与腹边文化互动



限制法》（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ｃｔ１９０１［Ｃｔｈ］），该法案带有鲜明的反华色彩。”〔７６〕

　　可知西人所谓的 “平等”，只是适用于某个或某些特定种群内部的规则，绝不外溢。至

于今人所乐道的 “民主”政治，从某种意义上可以概括为集体自私合法化的代名词。民主

制在古代的希腊、罗马是与奴隶制相伴并行的；在近现代的欧洲，则是与殖民统治和种族

压迫同道共存并推广至于亚非拉美澳五大洲的。〔７７〕是又知 “民主”之所谓 “民”，并非普

遍的人类，而是特定的种群。相反，中国古人虽不高谈平等、民主，但儒家所倡导的仁爱，

却是由近及远，由亲及疏，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终将普照于全人类的同情心。较之西人

的 “平等”“民主”之类高调，这点同情心似倒更为可期可靠。

四、腹边文化与八议兴废

　　有深于周礼的学者曾正确指出：《周礼》不是 “奴隶制法典”；但他又说：在 “整个中

国古代史上，哪朝哪代的法律”都 “优待王族和有爵者”，〔７８〕这就值得商榷了。

　　中国历史上，虽然许多王朝的法律优待王族和有爵者，但优待的出发点和用意却不大
相同。周礼优待八种特殊身份者，其出发点是亲亲、尊尊，并不只是一套仪式、程序或规

则，还包含着特定的情感和意蕴。 《礼记·郊特牲》云： “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

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知其义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

也。”“八辟”之礼所要表达的 “义”是什么呢？是君主友爱 （亲亲）、敬重 （尊尊）和体

恤臣下的情谊，其所依托的伦理观念是兄弟伦理或朋友伦理。〔７９〕汉代以后，“君臣关系性

质的主要演变是 ‘父子化’。”〔８０〕将君臣比拟父子，可能失去了敬重之意，但父子之间毕竟

还有情，而且是亲情。魏晋唐宋时代八议之律能够施行，正是有赖于这种情感和伦理的支

撑。清季的孙宝蠧说：“五伦极有情境界也……夫两情相浃之谓通。”〔８１〕儒家所主张的君臣

之礼，正是建筑在情感相通的伦理基础之上的。

　　但是有些王朝，尤其是边疆诸族建立的政权，政治伦理和君臣关系与中原王朝截然不
同。君臣双方是主奴关系，伦理亦然，彼此间毫无礼敬之意，只有矫饰之情。在一方是颐指

气使，另一方是唯唯诺诺。八议失去了必要的情感基础和伦理依托，就只能是纸上谈兵了。

“蒙元家产制统治方式下，做君主的奴婢是臣民的一种荣耀。巴托尔德 （Ｗ．Ｂａｒｔｈｏｌｄ）认为，
在所有游牧帝国里普遍存在着家产制观念由私法转向国家法律的趋势。在蒙元家产制政权

中，全国民众和土地都被视为大汗或皇帝 （也包括黄金家族其他成员）的私有家产，帝国

官员的处理政事说到底是在以皇帝世仆的名分为主家效劳，帮助后者治理他的家产。”〔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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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平等、民主和奴隶制并存的事例，参见赵晓力：《民主和奴隶制在美国何以并存？———托克维尔的回答》，

《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１８５页以下。
参见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６６页。
“友”在先秦文献中多指兄弟间的情谊。《尚书·康诰》：“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君陈》：“惟孝

友于兄弟，克施有政。”《论语·为政》：“《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１０页。
孙宝蠧：《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书店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１９页。
屈文军：《元代怯薛新论》，《南京大学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２期，第１４７页。



　　君臣关系的主奴化在元朝达到了顶峰，但若推寻这种变化的始末及其文化源头，则可
上溯至金、辽、唐末五代、北魏，甚至更早的匈奴和戎狄部族政权。在这些王朝或政权统

治下，君主有时可能也会对其王族和有爵者予以某些优待，但其所表达的，与其说是君主

的恩德和情谊，毋宁说是王权的无限和任性，令臣下在受宠若惊之余，悚惧畏服，诚惶诚

恐。两者看似相同而实质迥别，盖其所依托的君臣关系和政治伦理相去霄壤使然。

　　 “金法，士夫无免捶楚，太守至挞同知，又闻宰相亦不免，惟以紫褥藉地，少异庶僚

耳。”据一位南宋使金的大臣记述：一姓马之相州 （今河南安阳一带）承应人，虽身为校尉，

却处境艰窘，“且叹曰：若以宋朝法度，未说别事，且得俸禄养家，又得寸进，以自别吏民；

此间与奴隶一等，官虽甚高，未免捶楚，成甚活路！”〔８３〕有学者指出：“熙宗、海陵王以下，

皇帝个人权威突出，动辄对大臣施以刑法，尤其是杖刑……此后杖责大臣成了金朝的传统……

金宣宗也 ‘喜刑罚，朝士往往被笞楚，至用刀杖决杀言者。’”〔８４〕《金史·刑法志》曾对金

代法制做一总体评价：“原其立法初意，欲以同疏戚，壹小大，使之咸就绳约于律令之中，莫

不齐手并足以听公上之所为。盖秦人强主威之意也。是以待宗室少恩，待大夫士少礼。”〔８５〕

　　 《元史·奸臣传》载有一段元世祖忽必烈与卢世荣的对话，从中可以略见元代政治文

化和君臣关系之一斑。“世荣因奏曰：‘臣之行事，多为人所怨，后必有谮臣者，臣实惧焉，

请先言之。’世祖曰：‘汝言皆是，惟欲人无言者，安有是理。汝无防朕，饮食起居间可自

为防。疾足之犬，狐不爱焉，主人岂不爱之？汝之所行，朕自爱也，彼奸伪者则不爱耳。

汝之职分既定，其无以一二人从行，亦当谨卫门户。’遂谕丞相安童增其从人，其为帝所倚

眷如此。”〔８６〕柳存仁先生说：“观乎世祖答世荣之语，其以犬狐视大臣，犹是狩猎驰马射箭

者之故态……史臣赞语谓其能 ‘以夷变夏’，得无有增饰之美？”〔８７〕

　　又 《元史·赵孟瞓传》载赵孟瞓任兵部郎中时，曾因偶尔迟到遭尚书桑哥笞挞。“桑哥

钟初鸣时即坐省中，六曹官后至者，则笞之，孟瞓偶后至，断事官遽引孟瞓受笞，孟瞓入诉于

都堂右丞叶李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养其廉耻，教之节义，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

桑哥亟慰孟瞓使出，自是所笞，唯曹史以下。”〔８８〕宋元之际人郑思肖也记述说：“受虏爵人，

甲可挞乙，乙可挞丙，以次相治。至为伪丞相亦然。挞毕，仍坐同治事，例不为辱。”〔８９〕

柳存仁说：“百年来刑政之暴，亦为元代所有突出之措施，史乏前例者……桑哥 （僧

格）又尝殴罢兵部尚书呼图克岱尔及捶挞御史……其横已甚。然亦必蒙古旧有此笞法，而

后桑哥可得而行，如传中言至元二十四年十一月桑哥言 ‘臣前以诸道宣慰司及路府州县官

吏稽缓误事，奉旨遣人遍责之’之情形是也。游牧部落文化之风尚如此，其铁骑纵横蹂躏

强悍之作风又如彼，是以其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相冲荡相摩击之结果，既未尝完全征服被

统治者之身心，亦未肯降志以从，虚心学习如何处理城市乡镇各种迫切及困扰之问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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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宋）楼钥：《北行日录》上，载 《景印四库全书》第 １１５３册，台湾地区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８年版，第
６８７页，第６９４页。
张帆：《论金元皇权与贵族政治》，载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编：《元代文化研究》第 １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７７页。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第１０１４页。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二五，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版，第４５６６页以下。
柳存仁：《和风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５７０页。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七二，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版，第４０１９页以下。
（宋）郑思肖：《郑思肖集》，陈福康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８２页。



此观点言之，其汉化之程度乃不及辽金，而世祖、仁宗诸帝对中国事物及传统文化之了

解……更远输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万万也。”〔９０〕

　　李治安先生也注意到，“全民服役与君臣关系主奴化”是元代及明前期社会 “与汉唐两

宋中原王朝异质的东西”。“到了唐宋时期，随着科举制度发展，稳定的士大夫阶层逐渐形成，

君臣关系中主从色彩又在淡化。尤其是理学问世后，士大夫崇奉的儒家思想，有了追求的终极

目标：道与理。在君臣关系上，除了强调 ‘忠君’外，士大夫还强调 ‘道统’，强调君、臣都

要服从道统，道统先于君统。于是，君臣关系表现出一定的进步迹象。宋代一些皇帝还标榜：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当时还有了不杀文臣士大夫的不成文规定，士大夫获罪，一般只流放

而不杀头。可以看出，宋代士大夫地位有所提高，人格上受到了一定的尊重。时至元朝，情况

大变。忽必烈等将草原主奴从属习俗带入整个官僚系统，带入君臣关系。朝廷内外大臣统统被

当作黄金家族的奴仆，想打就打，想杀就杀。捶击大臣的情况不胜枚举，常命令左右打大臣耳

光，打的满嘴流血。皇帝杀死宰相及其他大臣之事频繁发生。至元十六年九月，忽必烈诏谕：

‘今后所荐，朕自择之。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论诛之，且没其家。’

在忽必烈的心目中，宰相也好，一般臣僚也好，都是自己的奴仆。勤于职守，为主人效犬

马之劳，就是称职的好官。反之，不勤于职守者，格杀勿论。本着这样的信条原则，平章

王文统、右丞卢世荣、右丞相桑哥以及参政郭佑、杨居宽等正副宰相，一个个难逃被诛杀

的厄运。这与赵宋三百年文臣士大夫犯罪一般不杀相比，无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９１〕

　　另有学者指出：尽管在中国历史上，君臣关系始终处于 “君尊臣卑”的格局中，但可

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普通的尊卑关系，一种是主奴关系。“两者的区别在于君臣之

间是否有主子———奴婢意识。”从两汉迄唐宋，大致可称为君臣共治，但是到了元代，君臣

关系发生了质变，走向了主奴化，并影响到了其后的两个朝代。〔９２〕

　　何兹全先生说：“全民皆差户，这是明清专制主义的社会基础。秦汉以来，中国是统一
的，半集权的，专制主义是谈不上的。真正称得上专制主义的是明清。明清的专制主义，

是从元朝继承来的，不是从秦汉继承来的。”〔９３〕李治安先生说：“朱元璋滥杀功臣，好像是

学汉高祖刘邦，但从体制上则应该是承袭元制。廷杖成为明朝国制，一直打到明末亡国。

追寻其根源，同样可以上溯到元朝的君臣主奴化。”〔９４〕

　　但也有学者认为：“明清时代的君主绝对专制与政治残暴，不能完全归咎于蒙元。明代政
治的残暴化固然受到蒙元，乃至金朝先例的影响，明太祖的强化君权却非直接受到元朝的影

响。元朝晚期的政治混乱为明太祖建国立制提供反面教材。太祖一方面继承宋朝以来君权上升

的趋势，另一方面力求革除元季政治弊端而加强皇权，但因其个人性格以致矫枉过正。”〔９５〕

　　无论明朝前期的君权强化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金元制度文化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未
完全打断中原王朝的文化发展趋势。明代仁宣以后，儒家传统又得到了实质性恢复。有学

者指出：“整体言之，中原文明在蒙元时代虽经历空前严峻的考验，却能浴火重生，而且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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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８７〕，柳存仁书，第５７２页以下。
参见李治安：《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５年增刊，第９０页。
参见屈文军：《元代怯薛新论》，《南京大学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２期，第１４７页。
何兹全：《中国社会发展史中的元代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２年第５期，第４７页。
前引 〔９１〕，李治安文，第９１页。
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上，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版，第５９页。



未偏离原有的发展主线。在蒙元覆亡之后，中原文明的核心特质如儒教国家、君主专制、

官僚组织、士绅社会、士大夫文化以及以汉族为中心的族群结构等皆无根本的改变。宋、

明之间文化发展的延续性大于中断性。”〔９６〕

　　但是到了清朝，随着边疆政权再度入主中原，满洲风俗对君臣尊卑上下等人伦关系又
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顺治十年正月，工科给事中姚文然上疏说：“臣闻近日兵部满汉诸大臣皆因负罪锁禁发
门……诸臣皆官列大僚，素叨豢养，今天寒地冻，冷锁三重，寝食艰难，便利不宁，恐有

衰年老惫之人，积是不死于国法或死于天灾，非所以广皇仁也；且发在各门，上通衢大路，

万目观瞻，功臣、贵戚免冠带锁，愧辱难堪，非所以存国体也”。〔９７〕同年二月，礼科给侍

中刘余谟也上疏说：“向见宗室有犯，与民无异。”〔９８〕

　　在众汉臣的建议下，清世祖福临一度同意取消亲贵重臣 “锁禁发门”之例，但是显然

并未认真执行。康熙十年五月，姚文然再度上疏说：“臣自顺治十年五月内丁忧回籍，锁禁

之例何年复行？则臣不得知矣。及臣蒙圣恩再补垣中，亦未目
%

此等事也。今月初五日，

皇上亲鞠总督周有德、编修陈志纪、后补给侍中邹之璜等，臣侍立阶下，见三臣带锁而入，

或低头雨汗、或泪眼左右视，或面如黑铁。臣老矣，见之心悸股战，目不能正视也……今

于本月十六日入署，过鼓厅，民人喧阗，及见值鼓诸臣，云江南百姓保留总督麻勒吉者，

且云麻勒吉自被锁拿，颜黑面削，腰项拳曲等语。”〔９９〕

　　又据记载，康熙朝时，诸皇子常常凌辱大臣：“近日闻诸阿哥常挞辱诸大臣、侍卫，又
每寻衅端，加苦毒于诸王、贝勒等。”尤其是皇太子允秖，竟 “将诸王、贝勒、大臣、官

员、任意凌虐，恣行捶挞”，“如平郡王讷尔素，贝勒海善、公普奇俱被伊殴打。大臣官员

以至兵丁，鲜不遭其荼毒。”〔１００〕

　　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清世宗胤?就山东莒州州同薄责家人致被家人戳死案发布一道
上谕，特别对腹边文化在尊卑方面的差异做过鲜明的对比：“夫主仆之分所以辨别上下而定尊

卑，天经地义，不容宽纵。汉人从来主仆之分不严，凌替荡佚，风俗颓败，习以为常，是以查

嗣庭、汪景祺辈，不知君上之尊，悖逆妄乱，无所不至。历来满洲风俗，尊卑上下，秩然整

肃，最严主仆之分。家主所以约束奴仆者，虽或严切，亦无不相安为固然。及至见汉人凌

替之俗，彼此相形，而不肖奴仆，遂生觖望。虽约束之道，无加于畴昔，而向之相安者，

遂觉为难堪矣。乃至一二满洲大人 〔臣〕，渐染汉人之俗，亦有宽纵其下，渐就凌替者。此

于风俗人心，大有关系，不可不加整饬。夫主仆之分一定，则终身不能更易。在本身及妻

子，仰其衣食，赖其生养，固宜有不忍背负之心；而且世世子孙，长远服役，亦当有不敢

纵肆之念。今汉人之奴仆，乃有傲慢顽梗，不遵约束，加以诃责，则轻去其主，种种弊俗，

朕所洞悉。嗣后汉人奴仆如有顽傲不遵约束，或背主逃匿，或私行讪谤，被伊主觉察者，

应作何惩治？与满洲待奴仆之法，作何画一之处？著满洲大学士九卿详悉定议具奏。”〔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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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书，第６０页。
（清）姚文然：《姚端恪公文集》卷二，载 《四库未收书辑刊》柒辑１８册，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１６页。
《清世祖实录》卷七二，丁未。

前引 〔９７〕，姚文然书，第２６１页。
分见 《清圣祖实录》卷二三三，康熙四十七年八月庚午；卷二三四，康熙四十七年九月丁丑。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起居注册》，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影印本，第８６３页。自 “历来满洲风俗”起，

亦见于 《清世宗实录》卷五，惟个别文字有改动，如 “凌替”作 “陵替”，“满洲大人”作 “满洲大臣”。



　　据乾隆五十年来华的朝鲜使臣记述：“彼朝上下全没仪节，徒尚便捷，动驾未见剑佩之
列，行军不用旗鼓之属。惟和糰、福长安辈数人，俱以大臣常在御前，言不称臣，必曰奴

才，随旨使令，殆同皂隶，殊无礼貌，可见习俗之本然。”〔１０２〕

　　明朝覆灭以后，朝鲜、日本等国常以 “小中华”自居，〔１０３〕故当其使臣见到和糰、福长

安等朝廷命官在皇帝面前不以大臣自持，口口声声自称 “奴才”，皇帝亦待之如 “皂隶”，

自不能不大感惊诧，而视之为 “无礼”。其所言之 “礼貌”为何？当然是中华文化传统中的

君臣之礼。满洲君臣不遵中华之礼，宜其见斥为满洲 “习俗”之 “本然”。

　　韦庆远先生曾经指出：“清王朝建立以后……还顽固地推行满洲贵族入关前在主奴关系
上采用过的一些做法，即将奴隶制社会的主奴关系移植过来，并将之糅合到封建社会已经

发生了某些变化的奴婢制度中去，这就形成了清代奴婢制度所独具的特点。”〔１０４〕杜家骥先

生进而分析指出：“清代的君臣，尊卑差距悬殊，而且具有主奴性，这是清代政治的一大特

色，其原因也在于满洲落后的领主制与其主属性的人身隶属制在入关后的残存，而且由于

中央集权及皇权的强化，不仅上三旗旗人是皇帝直属奴才，而且下五旗王公及其属下人，

都已成为皇帝的臣仆，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奴才身份，并影响到汉族官员。”〔１０５〕

　　清朝君臣关系的主奴性，可能会有吸收蒙元遗风的一面，但更主要的，还是延续了其

自身入关前的文化传统。如前所言，君臣关系的主奴化在元朝达到了极致，明朝中期以后

有所衰减，到清朝又得以恢复甚至再度强化。满洲与蒙古，虽然不出自同一族属，但二者

在生态环境、文化习俗、道德伦理等价值观念方面仍有不少共性。〔１０６〕

　　有日本学者根据生存条件的差异，将人类的生活形态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以畜牧为

主要生活手段的游牧民族社会，一种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农耕民族社会；还有一种是

狩猎、采集型，即前二者的混合型。“游牧民族社会在与严酷的大自然对峙、战斗下，人们

必须维持自己的生存，故对于确保及增加自己所保有的财产有着极度的关心，并亦彻底地

予以保护使不受侵害，斗争的世界观便由此形成。”相对的，在农耕社会中，“人们最关心

的是如何调和与分配因自然的恩惠而得到的收获物，故认为对自然恩惠之调和与分配，比

起对于人类权利之强烈自我意识更有价值。”换言之，在农耕社会里，人们更关注的是调谐

人际关系，而非与自然环境做斗争。至于混合型社会，似应介于二者之间。这位学者认为，

游牧型生活 “构成了西欧文化的基础”，而中国和东亚则以农耕生活为主。〔１０７〕

　　其实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是非常多元的，既有农耕文化，又有游牧或渔猎、采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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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
〔１０３〕

〔１０４〕
〔１０５〕
〔１０６〕

〔１０７〕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正宗九年三月，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第４７６２页。
参见葛兆光：《从 “朝天”到 “燕行”———１７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 《中华文史论丛》２００６
年第１期，第２９页以下；［美］艾尔曼：《日本是第二个罗马 （小中华）吗？》，《中华文史论丛》２００８年第
２期，第９５页以下。
韦庆远、吴奇衍、鲁素：《清代奴婢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３页。
杜家骥：《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３０６页以下。
关于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在道德伦理观念上的差异，参见高恒天：《秦汉时代之匈奴道德生活》，《伦理学研

究》２００７年第５期，第８９页以下。
参见 ［日］高见胜利：《“大冈裁判”与 “护法之神”———日本 “人治”与 “法治”的由来》，载许介麟主

编：《中日文化差异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日本综合研究中心 １９９２年版，第 ３４１页； ［日］野田良之：
《试论比较法文化学》，战宪斌译，《比较法研究》１９８４年第 ４辑，第 １３页以下。笔者按：关于 “狩猎、采

集型”，野田良之言尚未做充分研究。



前者居于中原腹地，后者散处四周边裔。《尚书·禹贡》有所谓 “五服”之别，即甸服、侯

服、绥服、要服、荒服，随地域之远近，赋纳声教，各不相同；清代的 《大清会典》亦云：

“凡定例……有边腹之异”，“凡边外与腹地立法不同”。〔１０８〕本文采用 “腹边文化”这个术

语，即受其启发。所谓 “腹”者，指中原；所谓 “边”者，指中原周边各部族。同一中国

而有内外远近之不同；同属中华文化而有农耕、游牧、渔猎之多样性差异。《春秋公羊传》

有言曰：“《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

言之？言自近者始也。”王焕镳先生解释说：“曰本国，曰诸夏，曰夷狄，远近之变也……

曰内，曰外，方法之变也。其所以内之外之者，理之常而不变者也。守理之常，御事之变，

范围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讵因时而易方哉！”〔１０９〕

　　李济先生早就指出：“两千年来的中国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
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这是一件大大的错误，我们应该觉悟了！我们更老的老家———民

族的兼文化的———除了中国本土以外，并在满洲、内蒙古、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一带：这些

都是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栖息坐卧的地方。到了秦始皇筑长城，才把这些地方永远断送给

‘异族’了。因此，现代人读到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一类的古史，反觉得新鲜，是出乎

预料以外的事了。”〔１１０〕

　　李学勤先生也撰文指出：“欧亚大陆是连续的，其中的草原地区形成了一种特殊类型的
文化，就是现在欧亚学里面所说的草原文化，常被称为斯基泰文化……现在，这方面的最

新科学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古代的时候，整个欧亚大陆之间的交流，

草原文化是主要的桥梁。这个想法很有道理。中国文化以中原为中心开始传播，影响到周

边……现在，从一些学者的研究里面可以看出一个新苗头：草原文化的很多重要文化因素

应该起源于中国。这是我们过去所不了解的。过去，很多人认为，草原文化是从西方传入

中国的。现在看起来，至少在青铜时代，它的很多文化因素应该是从我们这里开始的，其

具体位置就在今内蒙古西南部、山西和陕西北部、一直到甘肃北部这一块。”〔１１１〕

　　总之，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 （或渔猎、采集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份。不

同文化之间频繁发生的交流互动也会造成政治法律制度等国家体制和道德伦理等价值观念

的相应变动。

　　两周时代的八辟之礼及魏晋以后的八议之律都是农耕文化的特有产物，有赖于一定的
伦理关系和政治文化的支撑，舍此则八辟之礼便无从生成和运行。近人批评八议多是站在

法治立场上指摘其种种消极面，不知八辟源于礼制，初非法律。关于法与礼之区别，钱穆

先生说得最为精准：“周公制礼作乐，乃以礼乐治国，不以法律治国。礼必有双方，其双

方，则必在同一相通之情感中，而后始有礼之兴起……惟孔子于周公 ‘礼’字之后，点出

一 ‘仁’字，此即礼之双方同一相通之情感。此一情感本于人性，而人性又本于天。故中

国人之礼字，不仅为人与人交接而合一，亦为人与天之交接而合一。中国人之礼治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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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昆冈等奉敕纂：《清会典》，中华书局１９９１年影印版，第４９８页以下。
王焕镳：《〈春秋〉攘夷说》，载王焕镳：《因巢轩诗文录存》，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７１页。
李济：《李济关于中国民族及文化发展的初始的几点看法》，载李济：《中国文明的开始》，江苏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第１页。
李学勤：《草原文化是 “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吗？———从 “赵文化”的特质看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北京日报》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７日第１９版。



不仅使社会国家融成一体，而人类内心所蕴有之宗教情绪，亦可消融于其中。秦汉以下，

中国传统国家体制与精神，实仍无大变，仍是周公孔子传统，仍重礼治，不重法治。”〔１１２〕

　　很多人批评八议有悖法律平等原则，〔１１３〕不知 “八辟”倡导君臣间的礼敬，恰恰是要保

障臣权，抑制君权。可知跨文化研究须深入其中做同情地理解，方可了解其真相。简单地

用甲文化的逻辑批评乙文化的制度，便可能得出极其荒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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